
承 購 申 請 書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欲承購貴處經管坐落宜蘭縣            

       鄉鎮市       段       小段         地號 

土地，請予辦理處分出售作業事宜。 

檢附上開地號及相鄰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、地籍

圖、現況照片暨使用分區證明書（非都市土地免附）

各 1份。（註：請於地籍圖標示擬承購之土地及範圍） 

此致 

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宜蘭管理處 

 

 

申請人： 

住 址： 

電 話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


